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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 10 号）

会宁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7 月 24 日

县政府 2019 年第 10 次常务会议纪要

7月24日，县长秦俊山主持召开县政府2019年第10次常务会

议。现将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纪要如下：

一、会议学习了《公务员法》，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

央政治局第 15 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、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

建设工作会议、省委常委会会议、省政府党组（扩大）会议、

市委办市政府办《印发<白银市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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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和全市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

部署工作会议精神

会议强调，公务员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社会主

义事业的中坚力量，是人民的公仆。《公务员法》是全面推行

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，更是规范公务员管理、保障公务员合法

权益、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与惩戒、建设高素质干部的重要抓

手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《公务员法》，进一步规范和

加强公务员考核管理；要在把紧把牢公务员准入关基础上，抓

好公务员队伍教育培训，有效提高干事创业能力；要全面落实

公务员待遇，严格执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，充分调动公务员

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会议强调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

会议上的重要讲话，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

建设的使命任务、重点工作、关键举措，是各级各部门抓党建

工作的根本遵循。要结合主题教育，深入学习领会，全面准确

把握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从自身严起、从机关党建抓起，

把准政治方向，严守政治纪律，切实把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

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

策部署的行动上，体现在履职尽责、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，

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。

会议强调，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、耕地红线不突破、

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

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，按照严保严管、节约优先、统筹协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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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，着力加强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

一体”保护和耕地管控、建设，依法加强耕地占补平衡规范管

理，落实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战略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

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。

会议强调，开展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，是贯彻习近平生

态文明思想的重大行动，也是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

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清醒认识、提高站位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决做到

“两个维护”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加强工作统筹，不折不扣地贯

彻落实中央和省上部署要求，扎实开展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，

确保行动取得实效。要深刻汲取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

题教训和去年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教训，始终坚持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从一开始就要严格标准、认真自查，

主动发现问题、主动解决问题，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市要求，抓

好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行动，切实维护好生态环境、公共安

全和群众利益。

二、会议传达学习了省环保督察协调联络组《关于对中央
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重点信访投诉问题实行包抓督办提高

办理质量的通知》和省环保督察办公室《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

护督察工作中坚决禁止生态环境保护“一刀切”的通知》精神，

安排部署了全县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办理工作

会议强调，要针对目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办

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努力在做深、做细、做实上下功夫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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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以赴做好中央环保督察配合保障和交办问题办理工作。一要

明确督察重点，紧紧围绕“坚定、聚焦、精准、双查、引导、

规范”的总要求，以应有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配合支

持督察工作。二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一把手亲自上手，自己现场

检查，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，严格落实问题不查清不放过、整

改不到位不放过、责任不落实不放过、群众不满意不放过的标

准，确保信访投诉问题切实得到有效解决。三要拔高办理质量，

对信访投诉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，仔细分析研判，谨慎定性，

严格把关，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信访问题整改，提高群众满意

度。四要加快问题整改，对已反馈的 4 批次 8 个信访件，要切

实加快整改进度，涉及到一些比较重大的、需要一定时间整改

和解决的问题，必须及时制定整改方案，限期整改到位。五要

靠实工作责任，思想上务必要高度警醒，行动上务必要周密迅

捷，责任上务必要压紧压实，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的思想，做

到既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确保办理工作有序有效开展。

三、会议传达了省委办公厅《关于对全省脱贫攻坚领域不

担当不作为问题问责处理情况的通报》精神，听取了农村安全

饮水工作、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作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和产业

覆盖达标工作情况的汇报

会议强调，各级各部门要以省委办公厅关于对全省脱贫攻

坚领域不担当不作为问题问责处理情况的通报为警戒，认真反

思脱贫攻坚工作，深入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努力把脱贫攻

坚工作做得实而又实、细而又细。要克服路径依赖，把准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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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路；要克服形式主义，多研究工作思路和措施；要克服疲沓

思想，积极学政策、知政策、用政策；要克服粗糙工作，努力

把工作做得细而又细；要克服好大喜功，脚踏实地做好各项工

作；要克服表里不一、执行不一，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。要在

十指弹琴、同心合力、集中攻坚、承担责任、改变作风等方面

铆足干劲，吃透政策，聚焦“两不愁三保障”，把危房改造、

饮水安全、农村住房等级鉴定、产业覆盖达标等工作做实做细。

四、会议听取了县统计局、发改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工信局、

财政局关于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

会议强调，要认清形势压力，扎扎实实抓发展、苦干实干

抓项目、科学巧干抓指标。要迅速行动起来，最大限度挖掘潜

力，形成增量，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。要加强精准调度，找

准薄弱环节，明确发力重点，制定有力措施，抢抓有效时间，

加快补齐短板。要抓好协调推动，共同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。

要筹备好项目观摩活动，确保观摩活动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，向

县委常委会会议报告。

五、会议听取了县政府办关于省市县为民办实事工作进展

情况的汇报

会议强调，为民办实事是提高和改善民主水平的有力抓手，

也是省、市、县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。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

强化政治担当，靠实工作责任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强化跟踪调度，

积极克服办理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加大推进力度，确保把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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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办好、把好事办实。

六、会议听取了县政府办关于会宁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

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，按照讨论

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以县政府文件印发。

七、会议听取了县政府办关于调整会宁县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和职责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调整会宁县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推进

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和职责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

善后，以政府办文件印发。

八、会议听取了县教育局关于成立会宁县旅游传媒职业中

等专业学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成立会宁县旅游传媒职业中等专业学

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九、会议听取了县教育局关于规划建设会宁县第六幼儿园

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规划建设会宁县第六幼儿园，教育局

作为业主单位负责项目实施，严格履行招投标程序，资金来源

为申请中央和省级学前教育专项资金、省扩大城市公办学前教

育资源奖补资金、社会捐助资金和县财政补贴，2019 年 8 月底

完成招标并开工建设，2020 年 7 月竣工投入使用，提交县委常

委会会议审定。

十、会议听取了县教育局关于加强全县寄宿制学校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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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加强全县寄宿制学校管理工作，按照

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以政府办文件印发。

十一、会议听取了县教育局关于成立会宁县残疾人教育专

家委员会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成立会宁县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，

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以政府办文件印发。

十二、会议听取了县工信局关于会宁县煤炭经营和质量管

理办法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煤炭经营和质量管理办法，按

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以政府办文件印发。

十三、会议听取了县工信局关于会宁县贯彻落实甘肃省促

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方案的汇报

会议强调，要认真落实国家《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

的指导意见》和《甘肃省促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，

坚持平等对待原则，做到权力平等、机制平等、规则平等，保

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；坚持公平公正原则，加强

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保护，保证各种所有制

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，把支持

中小微企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，关心中小微企业发展和成

长，建立政商交往“负面清单”；加大创新支持力度，提升中

小微企业专业化发展能力和水平，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。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贯彻落实甘肃省促进中小微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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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

县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十四、会议听取了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会宁县农村“厕所革

命”行动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农村“厕所革命”行动方案，

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十五、会议听取了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会宁县农村“风貌革

命”行动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农村“风貌革命”行动方案，

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十六、会议听取了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会宁县废旧农膜回收

利用与尾菜处理利用行动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与尾菜处理

利用行动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

议审定。

十七、会议听取了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会宁县畜禽养殖废弃

物及秸秆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畜禽养殖废弃物及秸秆资源化

利用行动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

议审定。

十八、会议听取了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会宁县深入推进农村

村级公益性设施共管共享工作实施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深入推进农村村级公益性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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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管共享工作实施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

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十九、会议听取了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会宁县农村人居环境

整治工作分工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分工方

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二十、会议听取了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会宁县设施蔬菜产业

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设施蔬菜产业规范化管理工作

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以两办文件印发。

二十一、会议听取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会宁县创建省

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实施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创建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

实施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以政府办文件印发。

二十二、会议听取了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会宁县加强耕地保

护和改进占补平衡实施意见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

实施意见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审

定。

二十三、会议听取了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会宁县违建别墅问

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

动工作实施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以政府办文件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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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。

二十四、会议听取了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会师镇会师北路东

侧、文昌东路南侧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挂牌出让位于会师镇会师北路东侧、

文昌东路南侧（东至甘肃雨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拟建林荫

公园、南至居民区、西至会师北路、北至拟建林荫公园）、编

号为 620422001006GB19015、土地面积 17067.86 平方米（25.6

亩）、来源为国有存量、规划用途为住宅、商服的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，出让年限住宅 70 年、商服 40 年，建设年限为供地

之日起 2 年。土地使用条件为建筑容积率＞1.0、≤3.85（不含

地下部分的建筑面积），绿地率≥30%，建筑主体高度最低 8m、

最高 60m，建筑密度≤30%，建筑层数最少 2 层、最多 19 层，其

他规划要求以《规划条件通知书》（会自规字〔2019〕11 号）

为准。该地块起始价 3864 万元，增价幅度 10 万元，竞买保证

金 3864 万元。待供地手续完成后由用地单位凭供地文件办理开

工建设相关手续。

二十五、会议听取了县住建局关于会宁县阳光供热中心资

产处置、人员安置工作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阳光供热中心资产处置、人员

安置工作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

议审定。

二十六、会议听取了县住建局关于启动实施会宁县桃林路

改造工程的汇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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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购启动实施会宁县桃林路改造工程，

县住建局作为业主单位负责项目实施，严格履行招投标程序，

资金来源为县财政自筹，2019 年 9 月开工，2019 年 10 月竣工。

二十七、会议听取了县住建局关于会宁县农村“垃圾革命”

行动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农村“垃圾革命”行动方案，

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二十八、会议听取了县交通局关于会宁县推行“四好农村

路”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推行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

展实施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

审定。

二十九、会议听取了市生态环境局会宁分局关于会宁县农

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方案的议题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方案，

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三十、会议听取了县城开办关于汉唐二十四节气文化休闲

商业街实施“以租代售、租售并举”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汉唐二十四节气文化休闲商业街实施

“以租代售、租售并举”方案，由县城开办牵头，严格按照相

关政策执行。

三十一、会议听取了县执法局关于会宁县机动车停车场管

理办法的汇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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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强调，加强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是解决“停车难”问题

的重要手段和途径，对于改善停车状况，维护政府形象，提升

城市形象和品位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县执法局作为城区停

车场管理工作机构，要统筹协调好各职能部门工作，形成工作

合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城区所有已建成的机动车停车场由县住

建局抓紧移交至县执法局管理。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，按照

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以政府办文件印发。

三十二、会议听取了县发改局关于提高会宁县进城入园安

置小区安置住房回购单价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提高会宁县进城入园安置小区安置住

房回购单价，具体为：钟鼓楼安置小区安置房回购单价 3198 元

/平方米，北二十里铺天润嘉苑安置小区安置房回购单价 3113

元/平方米，郭城驿镇康园新城安置小区安置房回购单价 2859

元/平方米；以上共需增加资金 2349.864 万元，来源为 2017 年

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结余资金 1541.864 万元、2018 年易地扶贫搬

迁公共服务配套工程资金 808 万元。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将会宁县 2018 年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方

案中公共服务配套工程建设资金 3268 万元调整为 2460 万元，

具体安排给新北小学 860 万元，会宁县第九幼儿园 800 万元，

柴家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00 万元

三十三、会议听取了县财政局关于会宁县 2019 年度地方政

府新增债券项目安排的汇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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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宁县 2019 年度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项

目安排，提交县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三十四、会议听取了县民政局关于招聘汉家岔镇中心敬老

院服务人员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招聘汉家岔镇中心敬老院服务人员，

由县民政局负责，严格按照政策执行。

三十五、会议听取了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推荐会宁县林业

和草原局为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集体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推荐会宁县林业和草原局为全国生态

建设突出贡献先进集体，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三十六、会议听取了县人社局关于会宁县开发易地搬迁进

城入园贫困户专属公益性岗位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会开发易地搬迁进城入园专居贫困户

专项公益性岗位，由县人社局负责，严格按照政策执行。

三十七、会议听取了会师镇关于国道 312 线两侧及西岩山

步龙岔沟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汇报

会议决定，原则同意国道 312 线两侧及西岩山步龙岔沟违

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整治工作方案，按照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

以政府办文件印发。

出席：县委常委、副县长伏涛，县委常委、副县长王华庆，

县委常委、副县长吴敏辉，副县长苏文君、卜继飞、张北斗、王

炳乾，县政府党组成员汪自仁、张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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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：党代表寇志成、人大代表何建栋、政协委员王谷扬。

列席：纪委监委牛爱霞、发改局周国强、教育局王池柳、

科技局曹怀忠、工信局刘静峰、商务局张兆翻、公安局刘建国、

民政局韩侃、司法局孟治雄、人社局周辉、自然资源局赵彦功、

市生态环境局会宁分局王玺、住建局王继、交通局邢欢民、水

务局芦富强、农业农村局周发禄、林业和草原局王谷扬、文体

广电和旅游局李继军、审计局胥继文、市场监督管理局刘贺喜、

统计局马新生、扶贫办王宏、金融办袁思强、医疗保障局梁志

前、退役军人事务局柴秉隆、执法局王卓见、西城产业开发区

王国章、经合局牛世勇、会师旧址张自斌、引洮局刘俏文、城

开办王亚宁、地震局李建文、组织部柴晓明、宣传部和冠谋、

政法委陈光远、编办关克宫、团县委赵艳春、妇联胡巧华、房

管局王致贤、消防大队吴志远、税务局张坤、行政审批中心王

学亮、会师镇张万忠、郭城镇魏建新、河畔镇郭俊英、柴门镇

刘晓峰、甘沟镇沙显江、头寨镇董永窘、太平镇胡炯涛、汉岔

镇陈巨仓。

会宁县人民政府

2019 年 7 月 31 日

分送：县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协、县人武部,县长、副县长、县政府党组

成员；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直属事业机构，驻会各

单位。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月 31 日印发


